如何规避招聘录用阶段的风险
　　1、招聘广告内容合法：避免歧视性内容，保持各种招聘广告的一致性。
　　2、明确设定录用条件：
　　(1)录用条件一定要明确化、具体化，具体说明岗位要求是什么，如何衡量是否符合岗位要求；

　　(2)事先公示“录用条件”，让员工知道具体录用条件。录用条件公示的方法有：在岗位说明书中对录用条件进行详细约定，并将其作为劳动合同附件或员工入职时让员工签收岗位说明书；在劳动合同中明确约定录用条件或不符合录用条件的情形；在招聘员工时明示录用条件，并要求其签字确认；在招聘广告中明确“录用条件”，注意将广告存档备案；一定要保留员工签收的证据。

　　(3)明确区分招聘条件与录用条件；

　　(4)明确考核标准：如将岗位职责等作为录用条件，完善考核制度，量化操作。

　　3、主动告知，保留相关证据
　　(1)要求劳动者在入职登记表中申明：公司已经告知本人工作内容、工作条件、工作地点、职业危害、安全生产情况、劳动报酬及其他相关情况，要求劳动者签字；

　　(2)在劳动合同中约定(1)中情况；

　　(3)制作《用人单位基本情况告知函》，将有关情况详细列明，并要求员工学习签字，保留证据；

　　(4)对职业病、特殊危险岗位，最好单独制定告知书，由员工签字并企业保管。

　　4、进行背景调查，证实工作背景的真实性，做好证据固定工作
　　(1)要求劳动者入职时在个人简历上签字并申明真实性，否则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劳动者出示证件原件，留复印件，让其在上面签字确认；

　　(2)要求劳动者在入职登记表中申明：本人充分了解学历证明、资格证明、工作经历等资料真实是公司聘用的前提，如有虚假，公司可立即解除合同，并不予经济补偿；

　　(3)要求劳动签订诚信承诺书；

　　(4)在规章制度中，将简历虚假等认定为“不符合录用条件”、“严重违反规章制度”等。

　　5、核实求职者与原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存在竞业限制等
　　(1)招用劳动者时，要求其提供与原单位解除、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

　　(2)在无法提供证明的情况下，可做背景调查以了解是否存在未了结事宜，如住房、培训、违约金等，以及是否存在竞业限制、保密协议；

　　(3)如劳动者尚未解除劳动合同，又迫切需要这样的人才，应要求其原单位出具同意该劳动者入职的书面证明；

　　(4)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乙方保证在签订该劳动合同时已与其他用人单位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若因该问题引起劳动纠纷，由乙方自行承担相关责任”；

　　(5)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乙方保证在签订该劳动合同时不存在与其他用人单位的保密协议、竞业禁止协议，若因该问题引起劳动纠纷，由乙方自行承担相关责任”；

　　6、招用外国人手续
　　(1)审查是否符合外国人就业的相关条件：外国人从事岗位应是有特殊需要，国内暂缺；年满18岁，身体健康；具有从事其工作的专业技能和相应工作经历；无犯罪记录；有确实的聘用单位；持有有效护照或能代替护照的其他国际旅行证件。

　　(2)为其办理相应的手续(《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就业许可证书》)。根据相关法律，免办理就业证可在华工作的情况：持有《外国专家证》的外国人；持有《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事海上石油作业工作准证》，从事海上石油作业、不需登陆、有特殊技能的外籍劳务人员；经文化部批准持《临时营业演出许可证》进行营业性文艺演出的外国人。

　　7、不要轻易发出录用通知
　　(1)录用通知书具有法律效率，一旦发出就对企业产生相应的约束，如操作不当就会发生风险。录用通知在民法上属于“要约”，只要求职者对《录用通知》做出回应，用人单位就有责任履行其中承诺。

　　(2)除录用通知书上明确可以撤销或撤回的情况外，用人单位不得随意撤回或撤销，否则就属于单方面撤销合同，如求职者证明因用人单位违约行为遭受损失，那么用人单位就应该对该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3)录用通知只对用人单位产生法律约束，如求职者没有表示接受，求职者就不受录用通知书法律约束。

　　(4)《录用通知书》经常与劳动合同不一致，因此必须在劳动合同中明确以劳动合同为准。

　　(5)所以企业尽量避免发出《录用通知书》，可用电话联系、当面办理相关手续等方式。 

